
其他事項說明

預告修正「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」第五條附表一、第六條附

表二、第七條附表三、第八條附表四、第九條附表五

一、機關聯絡人資訊：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交通部觀光署企劃組。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290號 9樓。
（三）聯絡人：劉科員。
（四）電話：02-2349-1500#8133。
（五）傳真：02-8772-2038。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nycticorax@tad.gov.tw。

二、補充資訊：

(一)曾考慮之主要替代方案：
本修正草案係配合 114 年 4 月 2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發展觀光條例條
文、113年 12月 27日交通部修正發布旅行業管理規則條文、113年 12
月 19日交通部修正發布民宿管理辦法條文，尚無替代方案。

(二)用於支持法規之相關資訊(包括可合理取得之科學、技術、經濟等資
訊)：

各附表規定之「裁罰事項」、「裁罰依據」及「處罰範圍」係依據發
展觀光條例及旅行業管理規則、民宿管理辦法規定，「裁罰基準」係
有以開會或書面等方式，徵詢有關機關、團體或舉辦會議研商後修
正。


